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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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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6⽉19⽇⽣效的《2020年商标（修订）条例》赋予商标注册
处处⻓（其中包括）在⾹港制定程序规则以执⾏《⻢德⾥议定书》

（定义请⻅下⽂）的规定。虽然《⻢德⾥议定书》⽬前不适⽤于⾹

港，但是，⾹港特别⾏政区计划最早在2022-2023年在⾹港实施《⻢
德⾥议定书》。

通过原属局向国际局提交⼀份申请以完成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注册商标。

商标拥有⼈可以⼀种语⾔（英语、法语或西班⽛语）在多个司法管辖区申请商标注册，⽽⽏需使⽤

多种语⾔。

在国际注册⽣效后的所有变更（例如：商标拥有⼈姓名及/或地址的变更及商标拥有⼈的拥有权之
变更），只需按照国际局的单⼀程序及向国际局⽀付⼀笔费⽤，该有关变更会被记录并且⽣效。

甚么是⻢德⾥制度?
 

⻢德⾥制度是⼀种受（i）《⻢德⾥商标国际注册协议》及（ii）《商标国际注册⻢德⾥协议有关议定
书》（下称「《⻢德⾥议定书》」）管辖的国际商标注册制度。《⻢德⾥议定书》是⼀项国际条约，

旨在促进于其缔约⽅注册和管理商标[1]。⻢德⾥制度还提供了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下称「国
际局」）注册商标的机制（称为「国际注册」或「IR」）， 让商标拥有⼈可透过⼀站式程序向国际局
申请在其登记册中注册商标， ⽽⽆需向每个司法管辖区逐⼀递交申请。也就是说，如果任何缔约⽅的
「国⺠」[2]已经在原属局[3]获得了其商标的注册，或者其向原属局提交的申请仍待处理中，他可以在
同⼀份国际申请内同时向其他所有缔约⽅申请该商标注册。

例如，在《⻢德⾥议定书》实施前，若某⾹港实体决定在5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包括⾹港）取得商标
保护，则需要在该5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分别递交申请。相反，如果《⻢德⾥议定书》适⽤于⾹港，该
⾹港实体只需在⾹港递交⼀份申请，并将该申请扩展⾄另外4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

⻢德⾥制度的优点及局限

以下是⻢德⾥制度的⼀些优点和局限：

(i)⻢德⾥制度的优点

 [1]截⽌2020年10⽉12⽇，《⻢德⾥议定书》有107个缔约⽅。请⻅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reaties/en/documents/pdf/madrid_marks.pdf
[2]根据《⻢德⾥商标国际注册协议》，「国⺠」指在缔约⼀⽅领⼟内有居籍或拥有真
正及有效的商业或⼯业机构的⼈被视为该缔约⽅的国⺠。

[3]根据《⻢德⾥议定书》第2（2）条，原属局指「存档基本申请或提出基本申请的办
事处。」

https://www.wipo.int/export/sites/www/treaties/en/documents/pdf/madrid_marks.pdf


如果在国际注册后的⾸5年内，基本注册（即：现有商标申请或在⼀个缔约国原属局的注册）停⽌
有效，不论是取消或放弃，则国际注册将不再被受保护，并会⾃动取消（通常称为「中⼼攻

击」）。

⽆论是否采⽤⻢德⾥制度，商标权利本质上受地域限制，并需由各司法管辖区独⽴授予。因此，在

⻢德⾥制度实施后，即使某⼀商标在某⼀指定缔约国根据⻢德⾥制度项下的国际申请取得保护，该

商标也不会在其他指定缔约国⾃动得到保护。

 

(ii) ⻢德⾥制度的局限

⾹港是《⻢德⾥议定书》项下其中⼀位成员吗?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让《⻢德⾥议定书》适⽤于⾹港，有关⽅⾯作出了特别安排。事实上，只有《保

护⼯业产权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及合资格的政府间组织⽅可成为《⻢德⾥议定书》的缔约⽅。基于上

述原因，⾹港作为中国的⼀个特别⾏政区不能成为缔约⽅。

在这种情况下，已于1995年成为《⻢德⾥议定书》的缔约⽅的中国，于1997年6⽉，通知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德⾥议定书》及尤其向中国作出的国际商标注册领⼟延伸请求，「将暂缓适⽤于⾹港特

别⾏政区」[4]。此外，根据《基本法》第153条，中央⼈⺠政府（下称「中央政府」）可根据⾹港特
别⾏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港特别⾏政区政府的意⻅后，决定有关中华⼈⺠共和国缔结的国际

协议是否适⽤于⾹港特别⾏政区。因此，若要在⾹港实施《⻢德⾥议定书》，则须由中央政府作出决

定，使该《⻢德⾥议定书》适⽤于⾹港。

就中央政府决定使⽤《⻢德⾥议定书》⽽⾔，⾹港特别⾏政区政府已获得中央政府原则上的⽀持，并

将寻求其正式同意。⼀旦中央政府达成正式协议，中央政府将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出正式通知，说

明《⻢德⾥议定书》适⽤于⾹港。

 
《⻢德⾥议定书》是否适⽤于⾹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商标申请?

 
另⼀个值得探讨的有趣的问题是，《⻢德⾥议定书》为各缔约⽅之间的商标注册申请提供便利，但并

⾮适⽤于某缔约⽅内部不同组成之间的商标注册申请。因此，即使《⻢德⾥议定书》在⾹港实施，这

并不意味着《⻢德⾥议定书》适⽤于⾹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商标申请。

此外，由于⾹港和中国内地实⾏独⽴的商标制度，故此难以为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设⽴互认机制。虽

然如此，⾹港特别⾏政区政府会继续与内地有关当局磋商，探讨另订安排的可⾏性，以促使两地之间

互相的商标注册申请 。 

[4]中国透过《⻢德⾥(商标)通告第91号》发出通知。

 


